附件4
贵港市建设用地项目用地用林用草并联审查报批

一次性告知材料

	一、建设用地项目用地用林用草并联审查报批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类型
	材料形式
	材料名称
	备注

	1
	用地用林申请表
	纸质原件
	填写《建设用地基本信息表》和《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占用林地新办审核申请表》，并由申请建设单位盖章（可在网上下载填写，并由申请单位盖章）。
	具体以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用地用林“一件事”事项上的申请材料清单为准。

	2
	申报阶段须提交材料
	电子版及原件
	申请人身份证——关联电子证照
	

	3
	
	电子版及原件
	营业执照——关联电子证照
	

	4
	
	原件扫描件
	建设项目批准文件（立项、核准或备案文件）
	

	5
	
	原件扫描件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附图
	

	6
	
	原件扫描件
	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7
	
	原件扫描件
	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文件或其他设计批准文件
	

	8
	
	电子版
	项目用地范围界址点坐标（TXT版本）
	

	9
	
	电子版
	建设项目用地范围（矢量图层）
	

	10
	
	纸质及原件扫描件
	勘测定界图
	

	11
	
	原件扫描件
	地灾、压矿相关材料
	

	12
	
	纸质原件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或者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
	

	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一）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1.收取依据：
（1）《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财综〔2006〕48号）；
（2）《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的通知》（财综〔2009〕24号）。
2.收费标准：
（1）贵港市等别划分
十一等：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
十四等：桂平市、平南县。
单位：元/平方米
等别
十一等
十四等
标准
24
14

（二）耕地开垦费依据：
1. 收取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桂财税〔2019〕35号）。
2.收费标准：
类型
地类
档次
国家级利用等级
征收标准
元/平方米
万元/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
水田
（水浇地）
/
/
80
80
旱地
/
/
40
40
一般耕地
水田
（水浇地）
优等
1-4
40
40
高等
5-8
30
30
中等
9-12
20
20
旱地
高等
7-8
20
20
中等
9-12
15
15
（三）森林植被恢复费：

1.收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4）《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财税[2015]122号）； 
（5）《关于调整我区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桂财税［2016］42号）；

（6）《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我区草原植被恢复费试行收费标准转为正式收费标准的通知》（桂发改价格规〔2025〕109号）。
2.征收标准：

（1）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含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10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6元；宜林地，每平方米3元。
 （2）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按照第（一）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3）城市规划区的林地，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4）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按照第（一）、（二）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
（5）对农村居民按规定标准建设住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乡村道路、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福利院、卫生院等社会公益项目以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免征森林植被恢复费。法律、法规规定减免森林植被恢复费的，从其规定。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头、水利、电力、通讯、能源基地、电网、油气管网等建设项目。公共事业建设项目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建设项目。经营性建设项目包括：商业、服务业、工矿业、仓储、城镇住宅、旅游开发、养殖、经营性墓地等建设项目。
（6）1.草原植被恢复费的征收对象及范围为进行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征收、征用或使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因工程建设、勘查、旅游等活动需要临时占用草原且未履行恢复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以及农牧民按规定标准建设住宅使用草原的，不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2.草原植被恢复费的收费标准按草原类型制定，根据不同草原类型植被恢复成本，天然草原植被恢复费收费标准为3.7元/平方米，人工草地草原植被恢复费收费标准为4.2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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